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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患癌大法救   修心向善恶党抓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六日】

河北秦皇岛海港分局国保大队警察，自

二零一三年六月起，一直图谋抓捕法轮

功学员尚秀君女士，迫使她流离失所。

二月十二日，警察趁尚秀君回家过年，

闯上门将她绑架。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二日，抚宁县石

门寨派出所一伙警察突然闯到尚秀君

的家，尚秀君一见立刻把里屋门锁上，

一警察拉开后窗跳入屋内，放进四、五

个警察，连拉带拽地把尚秀君强行绑架

走。当天下午两点多，秦皇岛市海港分

局国保大队警察开车来把尚秀君劫持

走了。  

四十六岁的尚秀君是抚宁县石门

寨镇高井村的一位普通妇女，但是提起

尚秀君，很多人都知道她两次患癌症，

都被大法救命的神奇故事。  

尚秀君是于一九九九年五月开始

修炼法轮功的，当时她患有卵巢癌，炼

功后很快就好了。尚秀君对法轮功感激

不尽。  

但是两个月后，也就是九九年七月

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发起迫害法轮功

的运动，诬陷、谎言铺天盖地，在红色

恐怖与压力下，尚秀君渐渐地放弃了修

炼。  

四年后，尚秀君被诊断出肠癌——

瘤子几乎把肠子都堵死了，医生要她马

上住院手术。那年尚秀君才三十五岁，

儿子刚十二、三岁，上有婆母，丈夫一

人打工赚钱，本来家境就困难，得了这

么绝望的病，又要住院开刀，真是雪上

加霜。为了给尚秀君治病，家人借了五

千元钱当住院押金，打算第二天送她去

医院。  

可巧这天尚秀君碰到了以前一起

炼功的法轮功学员，这位学员看到尚秀

君面黄肌瘦的样子，又听她说第二天就

要去住院手术了，很同情她，善意地对

她说：你以前不是学过法轮功吗，这个

下囚，奉劝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迫

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赶快悬崖勒马，

改恶从善，立功赎罪，不要昧着良

心干迫害佛法的恶事，为自己和家

人留一条后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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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法教人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

你还有书吧，回家好好看看，重新修

炼吧。  

一席话让尚秀君幡然醒悟，她

回家找出《转法轮》看了起来，立刻

尚秀君的身体就发生了变化，她感觉

到法轮在身体上旋转，给她调整身

体，她不停打嗝排气，便出大量的黑

色血块。她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发现

自己全好了，和正常人一样。经检查，

瘤子不翼而飞，全家人亲眼见证了法

轮功的神奇，都无比激动。  

尚秀君再次亲身体验了大法的

超常与慈悲，更是无限感恩大法师

父。她开始认真按照法轮功教导的

“真、善、忍”修炼心性，做好人，

更愿意把自己得到的幸福与别人分

享，希望更多的人在大法的佛恩中受

益。所以这些年来，她一直坚持把法

轮功的真相讲给乡亲百姓们听。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日，河北秦皇

岛海港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了十

七名法轮功学员，并企图绑架尚秀

君。  

二零一三年七月，石门寨派出所

警察去尚秀君家，以办身份证为由，

想将她骗去派出所进行绑架。尚秀君

识破警察的阴谋，被迫离家。七、八

个警察追到她小姑子家，尚秀君再次

走脱。尚秀君有家难回，一家人既为

她担惊受怕，又盼望她能回家过年。

没想到过年期间，警察象贼一样，又

盯上了尚秀君。  

修炼法轮功让人身心受益，造福

社会。可是中共邪党就是不让人做好

人，不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绑架、判

刑，拆散家庭……被中共邪党欺骗利

用的警察，助纣为虐，干着迫害善良

百姓的邪恶勾当。孰不知善恶有报是

天理，迫害法轮功的薄熙来、王立军、

李东生等人都遭到了恶报，沦为了阶

图：真相标语。面对残酷的迫
害，法轮功学员十几年如一日
用各种方式向民众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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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二月十六日】

河北省秦皇岛燃气总公司（原煤气总

公司）总经理王志林、党委书记周柏

林及领导班子，严重侵犯职工权益。  

    一、非法拘禁职工  

2000 年正月，他们欺骗通知本公

司职工侯艳如（供应公司）、王全（供

应公司）、梅英久（总公司）、王秀

明（供应公司）到公司开会，随即把

他们强行绑架到秦皇岛市城建宾馆非

法拘禁。这些员工不写“认错书”，

就不许回家、不许上班。而且他们在

被非法关押期间的所有吃住费用都由

被害者工资中扣除。公司出资派人每

天8个人24小时对自己的职工非法看

守监控，共非法关押 20 多天。  

    有法律常识的人都会看出：秦皇

岛煤气公司对自己职工非法关押，属

违宪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  

    二、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2000 年正月起，总经理王志林、

党委书记周柏林及领导班子，强制改

变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胁迫煤气总

公司部份职工搞所谓的职工代表会假

表决秀。陆陆续续非法开除本公司 5

名职工，1 人强制调离。对本公司职

工谢刚（强制调离）、王卫东、王伟、

侯艳如、梅英久、王秀明等以“莫须

有”罪名非法解除劳动合同。  

   这种做法违反《劳动法》二十五条

 
 

 

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法律

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2、《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

全”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九条 “一、人人有权享有人

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

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

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

由。 二、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

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被

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十八条：“一、人人有权享受

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

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

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

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

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二、任何人不

得遭受足以损害他维持或改变他的

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强迫。”  

3、《刑法》的相关条文。  

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 【非法拘禁

罪】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它方法非

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

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

处罚。  

    综上所述，燃气总公司严重侵犯

人权损害职工权益。  

① 河北秦皇岛燃气总公司将本公司

职工强行绑架到秦皇岛市城建宾馆

非法拘禁，属严重违反《刑法》刑法

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非法拘禁罪】。 

② 强行非法解除职工劳动合同，严

重违宪违法。违反《劳动法》二十五

条（二）规定的“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属于燃气

公司偷换概念。滥用司法解释，严重

侵犯人权损害职工权益的行为。◇ 

主要责任人：王志林（原法人）、周

柏林（现法人）、贾宝臣、李永柱、

涨潮海等。  

秦皇岛燃气总公司 

地址：秦皇岛海港区民族路副 15 号 

（二）的规定。燃气公司偷换概念。

滥用司法解释，严重侵犯人权损害职

工权益。  

   相关法律：  

1、《宪法》是母法，是根本法，

是其它法律的基础。  

《宪法》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

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

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

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

它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

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宪法》第三十六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宪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

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

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

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

告陷害。  

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

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

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

复。 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中国并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学炼法轮功及宣传法轮功违法，也没有

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教”。“×教”之说来自江泽民和党媒《人

民日报》，当然不能代表法律。 

自1999 年10 月至今，被公检法作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定性、定

罪、量刑的借口有：《公安部通告》、《民政部通告》、《司法解释》及

《司法解释》（二）。而这两个《通告》和两个《司法解释》均没有通过

人大立法机构确定，都是行政文件，依据这种行政文件再赋予法律权力，

这本身就是违法。2000 年4 月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知）》公通字（2000）39 号文件中指出：到

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 种，这14 种“邪教”名单中没

有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拥有合法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传播思想、信仰的自由

与权利。也就是说修炼法轮功及宣传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而中共迫害

法轮功是靠行政指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完全违法的。◇ 

        秦皇岛燃气总公司官员侵犯职工权益 


